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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国古代酒禁论 

黄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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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酒禁是 中国古代 国家权力机制对社会酒事行为或酒营活动进行 强制干预的一种行政控 静】手段 ，其禁令 内容既 包括 

取缔社会酒类消费、中断一切酿酒、酤酒、饮酒等社会酒事行为 ，同时也 包括 国家实施榷酒政 策垄断酒业经营，专禁 民间私酿 

私酤的酒政限制。中国古代酒禁政策代有变迁，禁酒原因各有差异，不尽相同，但对犯禁行为实施重刑惩罚，却是历代酒禁立 

法的共性现象。作为国家权力干预酒文化或酒业经济的一项专制政策，酒禁的结果，使中国古代酒文化或酒业经济的发展 ， 

被打上 了十分强烈的专制政治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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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lcoholic prohibitionwas a governmentlneaImwhichChinese ancient authoritiesmonopolized alcoholic production．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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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酒文化发展史上，酒禁现象肇端于部落联盟 

时期的大禹时代。据<战国策 ·魏策二》记载：“昔者，帝女令 

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日： 

‘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大禹饮了臣下仪狄酿造的美 

酒 ，立即意识到酒对人的 巨大诱惑力将不利于 国家的统治 ， 

不仅疏远了仪狄，禁绝了美酒，而且还在政治上提出了“后世 

必有 以酒亡其 国者”的警示预见 。尽管大禹“绝 旨酒”只是一 

种个人酒禁行为，但由于“大禹此言，则酒乃亡国之物”⋯(‘食 

货典·酒部总论>)的记载确凿于史 ，故后世一切有关禁酒的戒 

令，都从禹的行为和言论中找到先圣的依据，大禹由此成为 

“饮酒亡 国论”之说 的始祖 。 

大禹的政治预见在夏、商两代得到完全证实。史载夏、 

商两朝末代君主桀、纣均是极端纵酒贪饮之人：“桀既弃仪义 

⋯ ⋯ 日夜与末喜(桀宠妃)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为酒池可 

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 

乐”【2 (卷七)。纣纵饮则是“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 

相逐其间，为长夜 之饮 ”【3 (殷本纪)。由于桀 、纣二人均是末 

代亡国之君，于是，关于夏、商的灭亡，古人便从桀、纣身上找 

到嗜酒亡 国的原因归咎 ：“桀 以醉亡天下”⋯ (<食货典·酒部艺 

文四>)；“糟丘酒池，辛(纣)、癸(桀)以亡”【4 (外篇·酒戒)。桀、 

纣被古人视为以酒亡国的典型。 

史载周人灭商后，在总结商王朝败亡的历史教训时，认 

为殷商之所以灭国，实乃帝纣及其群臣纵酒荒政惹怒上天而 

招致的祸患 ：“庶群 自酒 ，腥 闻在上 ，故天 降丧于殷 ”【5 (酒诰)。 

同时，周人认为 自己之所 以能克殷 立周 ，根本原 因也在于“不 

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5 (酒诰)。再进一步，周统 

治者把饮酒的政治危害在认识论上推向极端，认为臣民犯上 

作乱、丧失道德以及夏、商以来大大／J,／J,诸侯国灭亡 ，统统都 

是因为饮 酒过度造成的祸患 ：“民用大乱丧 德 ，亦 罔非酒惟 

行；越大小邦用丧，亦同非酒惟辜”【5 (酒诰)。从“饮酒亡国” 

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周公颁布<酒诰》于天下，规定凡聚众饮 

酒者 ，一律处 死 ：“群 饮，汝勿 佚 ，尽 执拘 以归 于周 (指 成周 

城)，予其杀”【5 (酒诰)。饮酒本来是一种饮食行 为，对饮酒者 

处以极刑，是因为在周统治者眼中，这种饮食行为将引起社 

会大乱，是一种严重的政治犯罪。后人在比较殷商和周王朝 

执政者不同的酒政措施之后，得出“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 

收稿 日期：2002一o9—03 

作者简介：黄修明(1952一)，男 ，四川泸县人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 

http://www.cqvip.com


70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 9卷第 1期 

公旦陈诰 ，周德以之 昌” (卷四八)的政治结论。这 样，统治 

者嗜饮纵酒或戒饮禁酒 ，便成为直接影响王朝统治或兴或亡 

的重大政治 因素 。 

如果说 ，大 禹禁绝 美酒 ，还 仅仅 是个人 行为 ，是 自己对 

“酒乃亡国之物 ”所作 出的一 种政治警示行 为，那 么，周统治 

者颁布《酒诰》，把禁酒作 为立 国治 民的重 大施政措施 ，则完 

全是基于桀 、纣“饮酒 亡其 国”的历史 教训或历史经 验的总 

结。《酒诰》不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用政治意识形态思维方 

式对饮酒行为与国家政治 间关系进行 系统清理考察 的重要 

历史文献 ，而且 由于它本 身是一部具有 法律效力 的酒政禁 

令 ，因而对古代社会饮酒行为及饮酒观念 的影 响，远 比早期 

大禹的警示训诫更为深刻广泛。受《酒诰》有关“饮酒亡国” 

或“饮酒败德”之说的影响，整个先秦时代，人们在对国家治 

乱及王朝施政得失的经验考察中 ，往往把统治君主是否 嗜酒 

酗酒 、纵饮无度的饮食行为作为衡量其执政素质及是否政治 

失德的一项重要评估依据：“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 

饮 ，不可不节 ”L7 (辞过篇)。这里 的“食饮”，虽然是指包括饭 

菜食物和酒水饮品在内的整个饮食状况 ，但身为君主是否贪 

杯嗜饮酗酒无度 ，则尤为 引起人们 的关注。先秦时代 ，绝大 

多数政治失德的君主，往往都有纵酒嗜饮这一不良饮食行 

为。据《晏子春秋 ·内谏篇》载 ：“景 公饮酒 ，七 日七夜不止。 

弦章谏 日：‘君饮 酒 七 日七夜 ，章愿君 废 酒也。不 然 ，章 赐 

死。’晏子入见 ，公 日：‘章谏吾 日愿君之废酒 也，不 然，章赐 

死。如是而听之 ，则 臣为制也 ；不 听，又爱其 死。’晏子日：‘幸 

也章遇君也 !令章遇桀 、纣者 ，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废酒。” 

齐国大臣弦章之所以不惜 以赐死方式劝谏 齐景公废酒戒酒 ， 

是因为齐景公的饮酒行为已严重影 响朝政秩序 的正常运转 ， 

为了避免由此引发更大的政治危机，身为朝廷重臣的弦章不 

得不铤而走险，以生命为赌注谏止了齐景公的纵酒行为。 

自周 以降，历代 君主纵酒荒政 的事例不乏于史 ，如前秦 

王苻生“耽湎于酒 ，无复昼夜 ，群 臣朔望朝 谒，罕有见者 ⋯⋯ 

动辄连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寝”L8 (苻生载记)。又如北周宣帝 

宇文赘，在位期间“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 

次”L9 (卷二五)。符生、宇文赘纵酒荒政，其结果均是王朝倾 

覆 ，政权易手他人。总之，在古人 的认识观念 中，由于最高统 

治者嗜酒纵酒行为事关王朝治乱安危 ，因此 ，对执政君主而 

言 ，是否节饮戒饮 ，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 的个人饮食兴趣 ，而 

成为其政治品行 即所谓君德素质 的一个重要 构成方面。用 

政治因素去衡量或以政治化意识去审视酒事 活动 ，把饮酒行 

为与人事社会治乱现象相联系，并 由此形成 国家政治生活 中 

“饮酒亡国”论或 “酒祸”论 ，这是酒禁现象之所 以产生以及古 

人实施酒禁的一个基本认识观念。对饮酒之弊及酒祸之害， 

相关文献多有罗列 ：“其为祸败 ，不可胜载”L4 (卷二四)。东晋 

葛洪在其《抱朴子 ．夕 篇》中，留下著名的《酒诫》专文，其文 

日：“君子以之败德，小人 以之速罪，耽之惑之 ，鲜不及祸⋯⋯ 

小大乱丧 ，亦罔非酒 。”接着 ，葛洪酒祸数典云 ：“昔仪狄既疏 ， 

大禹以兴。糟丘酒池，辛、癸以亡。⋯⋯信陵之凶短，襄子之 

乱政 ，赵武之失众 ，子反之诛戮 ，汉惠之伐命 ，灌夫之灭族 ，陈 

遵之 遇害 ，季布之疏 斥 ，子建 之免退 ，徐邈之 禁 言，皆是 物 

也” 4 (卷二四)。葛洪是东晋 著名 的道家、养生 家 ，但其 《酒 

诫》一文，却并非从道家养生角度立论 ，而是从人 事社会角度 

出发探讨酒事与政事之 关系 ，并 由此得 出 国家 政事 的败 亡 

“谓非酒祸 ，祸其安 出?”L4 (卷二四)的原 因归咎 即“酒祸”论。 

另据《北齐书·王绒传》：“绒除晋阳令 ，加宁远将军 ，颇为显祖 

所知待。帝尝与左右饮 酒日：‘ 陕哉大乐 !’纺对 日 ：‘亦有大 

乐 ，亦有大苦。’帝 日：‘何 谓大苦 ?’绒日：‘长夜 荒饮 不寤 ，亡 

国破家 ，身死名灭，所谓大苦 。’帝默然之 。”在此酒论材料 中， 

论者对嗜饮酗酒行为的否定 ，同样 是基于“亡国破家 ，身死名 

灭”的政治原因分析。 

君主沉湎于酒，国有亡国之虞，臣下酗酒纵饮 ，则有荒政 

废职亡身之忧。古代官场 ，因酒引起 的政治祸 患，最突出的 

表现 ，是“在官者殆于政也，在下者慢于令也”l6 (卷四八)。而 

殆政慢令 ，必然与官员 的仕宦前途乃至身家性命 直接相关。 

宝苹《酒谱 ·乱德六》载 ：“楚恭 王与晋 师战于鄢而败 ，方将 复 

战，召大司马子反谋之，子反饮酒醉，不能见。王叹日：‘天败 

我也!’班师而戮子反。”子反酒醉军营被楚王诛戮，其饮酒行 

为贻误战机危及国家利益甚为典型。其他个人仕宦前途、官 

场政治命运毁于 自身嗜酒贪饮 的现象 ，有关 文献记 载甚多 ， 

事例非常普 遍。如 “常山王 (拓 跋)遵 好酒 ，坐 醉乱失 礼，赐 

死”L6 (卷一五)；王源中擢翰林学士 ，“嗜酒 ，帝召之 ，醉不能见 

⋯ ⋯ 他 日，又如之 ，遂失帝意”【 0 (卷一六四)；王著有俊才 ，“世 

宗以幕府 旧僚 ，眷待优 厚，屡 欲相 之 ，以其嗜 酒，故迟 留久 

之”L1 (卷二六九)。再如耶律和尚先后出任节度使 、御史大夫 

等职 ，“然嗜酒不事事 ，以故不获柄用”L1 (卷八九)；完颜 守纯 

拜平章政事，“以崇饮不事事之故⋯⋯遂至夺权” (卷九三)。 

由于此类因个人嗜酒行为导致仕途失意、滞职、丢官去权的 

情况在古代官场屡有发生，以至清代学者 张潮在为他人所撰 

有关酒令《嫩园觞政》一书作序中，把做官与嗜酒作为不可兼 

得的两件事完全对立 ：“故居官者必不可以嗜酒 ，嗜酒者必不 

可以为官”L1引。另据宝苹《酒谱》：“萧齐刘元明政事天下最， 

或问政术 ，答 日 ‘作县令 ，但食 一升饭 而不 饮酒 ，此第 一策 

也。”’刘元明作为政绩卓著、考核为天下最的楷模县令，其 

“政术”经验 的总结，首要 原 因却 是因为 自我禁酒。由是 可 

知，在古代官场社会，认为饮酒滞碍政务 ，不利于为官职能的 

发挥从而戒酒禁酒 ，的确是一种常见的官风行为现象。 

上述饮酒荒政废职的事例大量记载于史 ，无疑为古 代社 

会实施酒禁提供了资以诫鉴的历史教训和史事依据 ，但 客观 

而论 ，古代史家修史论政时 ，把政治社会的种种失误归咎 于 

酒 的认识显然失之偏颇。酒作为远古祖先智慧创造 的物 质 

文明成果 ，一经产生 ，便极大地丰富了社会 的物质生 活和精 

神文化生活。虽然酗酒嗜饮作 为一种不 良社会行为现象 ，对 

社会稳定而言具有很大的消极负面影响 ，但这种影响是人造 

成的而不能归咎于酒 ，因为在人酒关系中 ，酒始终是 由人所 

掌握供人所支配而不是相反。换言之，人事社会的成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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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尤其是一个政权的瓦解 ，一个王朝的灭亡 ，往往有其深刻 

的政治 、经济、军事以及统治集团 自身腐败等诸多因素 ，统治 

君 主及统治集团成员嗜酒贪饮 ，不过是其 腐败堕落的一个侧 

面因素而已。从这个意义上，古人“饮酒亡国”论或官场“酒 

祸”论 ，显然有缺全面，失之肤浅。 
●■一  

■■■■一  

已如前述，西周《酒诰》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古代第一部 

禁酒法令的产生，其后，各朝各代，禁酿禁酤禁饮，均由统治 

君主以不定期颁发诏文敕令的方式强制实施。酒禁原 因，除 

前述反复提 到的“饮酒亡 国”论或 “酒祸”论一类政治观念 因 

素外 ，考诸文献 ，历代酒禁 ，最主要是围绕 以下一些颇具共性 

的原因进行。 

因靡谷耗粮，为节约粮食而禁酒。酒以粮食为原料，酿 

酒业实为一种靡谷耗粮的粮食加工业。尽管中国自古以来 

以农立国，注重粮食生产，但因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下 ，社会始 

终没有完全解 决 民众 的吃饭 问题 即粮 食问题。每 当庄稼欠 

收、食粮减产、米价踊贵之际，禁酿禁酒便成为封建国家节约 

粮食 以度粮荒而惯常采取的权宜措施 。如“(汉)安帝隆安五 

年 ，以岁饥 ，禁酒”⋯(<食货典·酒部汇考一》)。又 ，“民间粟麦岁 

为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lL13】(卷八九)；“诏戒为酒 

醪，以靡谷”【I (<食货典·酒部总论>)。另据《新唐书·食货四》载 

云 ：“唐初无酒禁 ⋯⋯肃宗 以禀食 方屈 ，乃禁京 城酤酒 ，期 以 

麦熟如初”。由于此类禁酒 由粮食 匮乏引起 ，以谷粮 的损益 

为转移，故一旦五谷丰登，粮食盈余，朝廷便解禁开酿，任由 

民间酤饮如常。在中国古代各类酒禁中，为节谷省粮以度粮 

荒而禁酿禁饮，是最常见、最普遍的禁酒现象。由于禁酒的 

目的是避免粮荒以减轻社会饥饿现象，因此，此类禁酒利国 

利民，深得 民心 ，受社会民众所拥护支持。 

为稳定社会秩序 而禁酒。古 人通 常把酒与人性善恶相 

联系，认为酒容易诱发人性的“恶”因，容易引发人作为动物 

生命所固有的但长期被社会规范所压抑束缚 的“野性”，从而 

导致种种反常或不良行为产生。《说文·酉部》：“酒，就也，所 

以就人性之善恶也”。在《说文》对酒作“就人性之善恶”解说 

的基础上，宋人何剡作《酒尔雅·释酒》进一步释酒云：“酒者 
⋯ ⋯ 亦言造也 ，吉 凶所 由造 也。”这里的造“凶”，就是指 因饮 

酒引起 的不 良行 为 后果 ：即一 旦饮 酒 过量 ，必然 “过者 败 

德”⋯(<食货典·酒部杂录>)，人性恶 的一面难免不 因酒 精的刺 

激膨胀失控而 产生种种越轨行 为。“州县刑狱 与夫淫乱杀 

伤 ，皆因酒而致 ”̈5 (卷六)。古人把影响社会秩序稳定 的“淫 

乱杀伤”一类刑事犯罪行为统统归咎于饮酒所致 ，这 一论 断 

尽管失之公允，但一个社会若嗜饮酗酒者增多，社会秩序肯 

定要受影响。“人有醉者相杀，牧伯因此辄有酒禁 (卷二 

四)。这一记载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维护地方区域社会治安， 

保障地方社会秩序稳定 ，是地方辖区实施酒禁的重要原 因。 

另据《魏书·刑罚志》载：“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酗酒致讼 

或议主政。帝恶其如此，故一切禁之，酿、酤、饮皆斩之”。在 

这里 ，禁酒是在“年谷屡登”即丝毫可 以不考虑“酿酒靡谷”的 

情形下发生的 ，之所以实施如此严厉的酒禁是 因为士民酗酒 

“致讼或议主政”的现象非 常严重 ，不采取极端措施 ，势必危 

及北魏王朝的专制统治。也就是说，北魏统治者这次在全国 

范围内大规模实施酒禁 ，根本 目的不是节粮 ，而在于 维持专 

制王朝社会秩序的稳定。 

化解天意，为消除各种天灾而禁酒。因各 种天灾发生而 

实施酒禁是历代专制王朝酒政管理中颇为常见的共性现象。 

《汉书-景帝纪》：中和三年，“夏，旱，禁酤酒”。又，南朝“(宋) 

文帝元嘉十二年 ，丹阳 、淮南、吴兴、义兴 大水，断酒”；“永明 

十一年 ，以水旱成灾 ，权断酒”⋯(<食货典·酒部汇考一》)。另据 

《元史·仁宗纪》载，延桔元年，“汴梁、南阳、归德、汝宁、淮安， 

水，敕禁酿酒”。同书《文宗纪》：天历元年，“汴梁、河南等路 

及南阳府频岁蝗旱 ，禁其境内酿酒”。在 此一类材料中，朝廷 

酒禁通常有 区域性限定 ，酒禁 的直接原 因是 旱灾水 灾蝗灾 

等。尽管这些灾异现象引起的禁酒本身已经蕴含着节粮抗 

灾的实质内容，但古人认为，灾异现象产生是上天降怒所致， 

是上天对人事社会种种不 良行为所实施 的惩 罚。而要 消除 

灾异，求得上天的谅解，就必须约束、收敛人事社会种种不良 

行为。禁酒禁饮，用行政强制手段限制或放弃这一通常被认 

为是“奢侈”的物质生活享受 ，正是人事社会 自我克制、自我 

约束以化解天意消除灾息的重要实际行动表现。 

除上述酒禁 外，其他临时性 因事禁酒 的情况 也时有 发 

生，如唐文宗太和七年，“诏日：准令，国忌 日禁饮酒”̈副(卷一 

七)，就是古代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一种临时性忌饮禁令。 

为了保证各种酒禁敕令的贯彻实施，历代统治者对违令 

犯禁者往往采取极其严厉的刑律惩处措施。上引《魏书》记 

载北魏统治者对犯禁者的惩罚是“酿、酤、饮皆斩之”。唐王 

朝对犯禁者的惩罚情况是“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刮(卷四 

九)；“以酒禁坐死者，每岁不知数”̈’ (卷五三)。《金史 ·海陵 

纪》所载金统治者的禁酒规定：“禁朝官饮酒 ，犯者死”。而 

《元史·世祖本纪》中“申严酒禁，有私造者，财产子女没官，犯 

人配役”的记载，则表明某些朝代对酒禁犯者实施“罪及子 

女”的连坐惩罚。历史上对犯酒禁实施惩罚的情况，《三国志 

·简雍传》有一段关于蜀国酒禁的材料非常典型。其载云： 

“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 

酒者同罚。雍与先主(刘备)游观，见一男行道，谓先主日： 

‘彼人欲行淫，何 以不缚?’先主日：‘卿何以知之?’雍对日： 

‘彼有其具 ，与欲酿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酿者”。仅仅 因 

为家中藏有酿酒器具 ，便欲按 已经私酿的既成行为 论罪，虽 

然简雍以幽默的讽喻谏止了这一荒唐的罪行认定，但事情的 

发生已足以说明古代社会对酒禁犯者的惩罚极为苛酷和不 

近情理。 

有关史料记载表明，专制王朝既可根据其政治需要随时 

宣布禁酒 ，而在酒禁期间，又可因时因事根据情况变化随时下 

令解除酒禁，恢复民间酿、饮酒事活动。如“太元八年十二月庚 

午，以寇难初平 ，大赦 ，开酒禁”；“义熙三年春二夕 巳丑 ，大赦， 

除酒禁”；“九月辛未，以岁登，开诸路酒禁”⋯(<食贷典·酒部汇考 

http://www.cqvip.com


72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 9卷第 l期 

二>)。此类禁酒期间宣布开禁的情况 ，通常是与朝廷大事如军 

事大捷、改元 、皇帝加封号 、立皇太子 、五谷丰登等重大喜庆事 

件联系在一起的。为了示贺志庆，朝廷在宣布开禁之时，又往 

往通过“赐酶”方式赐民饮酒。所谓“赐酶”，是由官府提供酒水 

而以天子名义赏赐于民的一种群聚性赐酒赐饮活动。《说文 · 

酉部》：“酶，王德布，大饮酒也”。另据(清)沈自南《艺林汇考· 

饮食篇》释酶云：“酶，赐民共饮也”。与禁酒禁饮的情况截然相 

反，“赐酶”是天子以酒推恩，用赐饮酒水方式笼络民众，收买人 

心的重要手段。由于酒禁发生，“民之得饮也盖鲜也，故于和岁 

丰登或赐酶焉。夫禁其酿所以为义，赐其酶所以为仁，一张一 

驰 ，文武之道也”⋯(<食货典·酒部总论>)。也就是说 ，禁酒禁饮 

与赐酒赐饮是古代酒政措施一张一驰的两个不同表现。立足 

节省谷粮以避免粮荒或减轻社会饥饿现象而禁酒禁饮，这是 

所谓的“义”，而岁谷丰登驰禁 赐饮施惠于民，这是天子“仁”的 

表现。或禁或赐，或“仁”或“义”，酒道与政道，在这里是完全声 

息相通的。 

需要指出的是，禁酒禁饮作为中国古代酒政管理的重要 

措施 ，大多数是一种临时性法令 ，在 时效上只是一种短期性 

或暂时性的行政措施 。其突 出的特征是 间歇性 、不定期性 ， 

随时均可发生，也随时均可废除，时兴时废，决定于专制君主 

权衡其利弊取舍的转念之间，缺乏一般政策所应具有的持续 

性、稳定性。 

在中国古代酒政管理实践中，另一值得注意的酒禁现 

象 ，是与国家榷酒政策密切相关 ，或者说是 由国家榷酒制度 

所派生出来的酒禁。 

考诸文献，中国古代榷酒政策的起源肇端于汉武帝天汉 

三年(前 98年)。史载 ：“天汉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应劭 

日：‘县官 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 。韦昭日：‘以木渡水 

日榷 ，谓禁 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其利 

也” ̈ (<食货典·酒部汇考一))。榷酤或酤榷，是古代酒类专卖 

的专门术语。由官府酒类专卖的榷酤政策在汉代一经产生， 

封建 国家立 即从“独取其利”的酒营收入 中获得 巨额的利润 

财富。尽管榷酒政策在汉以后或罢废或中断，时兴时废于不 

同的历史阶段，但总的来看，承袭相沿，不断被汉以后封建王 

朝发展完善，是这一制度在中国古代酒政发展史上的主流趋 

势。《新唐书·食货四》有“唐初无酒禁”之载，即李唐开国之 

初不行榷酒政策，不禁 民间私酿私 酤，也不限制 民营酒业的 

存在和发展。但到唐德宗建中年间，朝廷兴兵平叛，军费匮 

乏 ，于是下令 ：“禁人酤酒 ，官司置店收利 ，以助军费”L1副(卷十 
一 )。《旧唐书·食货下》也记载了唐王朝实施榷酒这一重大经 

济措施 ：“建 中三年 ，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酿 ⋯⋯委州县综领， 

醣薄私酿，罪有差”。此后，榷酒作为增加国库收入的一项较 

为稳定的经济政策，一直实施到唐朝灭亡。唐以后，榷酒制 

度沿袭传承于五代十国以及后来的宋、元王朝。尤其是有宋 
一 代，“国朝承李唐旧制，酒皆有榷”u (卷六)，榷酒政策不断 

完善发展，成为朝廷“穷尽取财之路，莫过于兹” (卷一)的 

一 项极其重要的经济财政制度。 

既然榷酒的 目的是垄断攫取丰厚的酒 营收入 ，因此 ，为 

了保证这种垄断就必须从行政立法上严格禁止 民间私酿私 

卖。五代后梁的酒曲之禁是 ：民“曲犯三斤 ，求生不克”ü (卷 

二六二)。后汉 ，“有 犯盐、矾 、酒 曲之禁 者 ，锱 铢 涓滴 ，罪 皆 

死”E21 (@---A九)；后周 ，“盐 曲犯 五斤 以上 ，处死”【笠 (卷一一 

二)。历史上对犯榷酒禁令私酿私售行为实施惩罚记载最详 

的，是宋初颁布的有关刑律。据《宋史 ·食货志》载：“五代汉 

初 ，犯麴者并弃市 ，周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961)，以周法太 

峻，犯私麴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刑，余论 

罪有差。私市酒麴者，减造人罪之半 。三年，再下酒麴之禁， 

户私造，差定其罪：城廓二十斤，乡间 三十斤弃市；民持私酒 

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二十里者，至五斗处死。”宋初把 

犯酒麴禁令的死刑量化标准 由后周犯麴五斤改为十五斤 ，私 

酒入城 由建隆二年的三斗改为建隆三年的五斗 ，量化标准虽 

然稍有放宽，但对犯禁者生命的剥夺而言，五斤或十五斤，三 

斗或五斗，在量刑上并没有质的差别，都昭示着酒禁刑法的 

极端野蛮残酷 。 

除了对酒禁犯者实施严厉的刑罚惩处外，封建王朝还采 

用连坐法和告赏法来遏制、禁绝 民间的私酿私贩 酒营行为。 

下面以宋代为例，掇拾有关资料对此问题作简要分析。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0之八 ：“请 自今州县官酒务处，令 

五家相保，知有私酿，坐五保，奏可。”《庆元条法事类》卷 28 

《酒曲》：“诸私造酒曲沽卖，并含邻人知而不纠，论如五保 

律”。《苕溪集》卷 l2《论禁缉私酒》：“契勘禁缉私酒及贩外界 

酒入禁地之法，率计升斗，私罪立赏，近因官吏申陈，增立告 

赏⋯⋯内有一经告，赏以犯人所居全屋什物，并没官。” 

在上述三例史料记 载中，一 、二例材料是禁缉私 酒的连 

坐规定：一户犯禁私酿私酤，罪及相邻数家。出于切身安全 

利益考虑，邻里居家民户不敢不互相监督，互相举报揭发，从 

而使私酿私贩行为不能不有所制约或收敛。第三例材料涉 

及禁缉私酒告赏 法规定 ：凡告发私酒犯禁，一经查实 ，“赏 以 

犯人所居全屋什物”。在这一优厚 物质利益引诱奖赏之下 ， 

私酒犯禁者要想躲避脱逃知情人的告发 ，显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告赏法对所有私酒犯禁者而言，不可否认具有非常巨 

大的威慑力。 

但告赏法的弊端显而易见，屡屡引起民间因私怨私愤诬 

告他人的社会纠纷。如“村民多诬告私酤以害人⋯⋯差巡尉 

捕抑填纳，冤无所诉”E23 (卷八四)；“至有仇嫌之人多端架构， 

以斗升之酒诬陷良民，迁徙失业，道路嗟怨” (卷四四九)； 

“人有私隙者 ，便辄诬 以鬻 酤⋯⋯邀功之人 ，恃法生事 ，官吏 

稍有不察 ，即枉陷平 民”E2s](卷十一)。此类材 料记载表 明，告 

赏法虽然对私酒犯禁具有极大威慑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一 

酒禁法令本身具有很大缺 陷，容易导致扰 民滋事 、激化 民怨 

的严重社会后果。 

另外，历代专制王朝在禁缉私酒的实践过程中，由于相 

关执法机构从中渔利、腐败无能以及缉私队伍素质低劣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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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歹，也给社会带 来极大危害。史称 ：“论捕酒 之害，则 日民 

户遭劫盗者 ，犹有 官司可告 ，盗 既不敢肆 毒乡里，亦得救应 。 

今捕酒者 ，空人之家 ，邻里至前 ，则诬 以拒捕 ，官司不复明白， 

则是捕酒之暴，甚于劫盗也。杀人者，罪止一身，老幼 自若， 

今一遇酒捕 ，举 家拘执 ，非法受 苦，则是犯酒 之罪，重 于杀人 

也” (卷／k／k)。又 ，《建炎以来 系年要录》卷一五八对宋代绍 

兴年间宣州地区一次缉捕私酒 的记载，事例非常典 型。其载 

云 ：“宣州城之何村 ，有富 民酿酒 ，棣 (秦棣 ，宣州知府)遣巡将 

吏捕之，夜半围其家，民疑其强盗也，即击鼓，乡里共执之，走 

诉诸棣，棣怒，取民及其子孙三人，用麻绳通缠其体。自肩至 

足 ，然后各杖之百 ，及解缚，三人 皆死 ，其惨毒如此”。文献上 

有关此类“捕酒之暴 ，甚于劫盗”，“重于杀人”的记 载不绝 于 

史 ，反映出古代专制王朝在禁缉私酒过程 中，因法纪混乱、缉 

私人员胡作非为 ，严 重影 响了社会稳定 ，给社会 民众造成极 

大危害。 

然而 ，尽管历代酒禁立法之严 ，惩处 之重 ，捕禁之暴，但 

民间私酿私酤的现象却不绝如缕 ，“严刑重赏而私酿终不能 

绝”⋯(<食货典·酒部总论>)。中国 自古 以来酿酒业发达 ，自给 

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大多数家庭都能掌握简单的酿 

酒技术 ，家庭私酿 自用，馈赠亲友或酤酒赚利 ，已成为 民间社 

会根深蒂固的传统酒事习惯。朝廷实施酒榷，垄断榷酤，官 

营酒价居高不下 ，民间百姓用酒艰难 ，必然私下 自酿。另一 

方面，国家实施酒类专卖，酒成为官府高价高利的垄断商品， 

酿酤私酒有丰厚利润可图，于是，为私酒暴利所诱惑，民间铤 

而走险，以身犯禁的私酿、私酤现象便屡禁不止，一再发生。 

在汉魏两晋 ，朝廷“防之弥 峻，犯者 至多。至乃穴地而酿，油 

囊酒 ，民之好此可谓笃也” (卷二四)。在唐代 ，“民私酿，岁 

抵死不绝”【loJ(卷一六一)。而在 宋代 ，“民以私酿破业陷刑者 

不胜其众”⋯(<食货典·酒部总论>)，仅 台州城一地，“环城内外 

私造酒曲者二千余人” (卷二)。受经济利益所驱，追逐高 

额暴利 ，是民间犯禁私酿的根本原因，但 面对极其严 酷的刑 

罚惩处，却仍有如此普遍、如此众多的以身试法犯禁私酿现 

象发生，不能不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榷酒政策进行认真反思。 

很显然，酒作为 民间社会 一种重要的物质消费资源 ，其 

生产及销售流通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是专制国家实施榷 

酒的最主要原因。而强行榷酒专卖攫取高额利润，其实质则 

是与民争利，“求钱于民间”【圳(卷九‘钱币>)，变相向所有酒类 

消费社会成员征取额外专门税收。另一方 面，中国古代社会 

粮食产量并不富余过剩，国家将大量粮食用于酿酒盈利，从 

民生的角度看 ，也必然 引起社会 民众 的抵触 和不满。因此 ， 

伴随实施榷 酒政策而愈禁愈炽的民众私酿私酤现象，正是民 

间社会对朝廷榷 酒专营的强烈不满和变相反抗 ，是社会 民众 

和专制王朝之间在酒业经济利益分配问题上尖锐矛盾冲突 

的反映。 

综上所述 ，在 中国古代社 会，无 论是作 为社会 文化行 为 

的酿 、饮酒事活动 ，或还是作为社会经济行 为的酿酒 、酤酒 生 

产经营活动 ，都始终没有超然于国家权力 的约束控制之外独 

立存在发展。专制国家通过一系列酒政禁令 ，把社会酒事行 

为及酒营活动强制纳入国家行政支配的严格社会控制之中。 

当种种伴随严刑立法的酒禁措施 时兴时废 ，间歇反复出现于 

各个历史时代 ，这就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非常强烈 的信息 ：在 

酒文化十分发达 ，具有悠久酿酒、饮酒历史的中国古代社会 ， 

人们并没有享有完全 自主的酿酒、饮酒权利。酿酒 、饮酒不 

是随心所欲 ，而是始终束缚 于国家权力超强干预 的一种非独 

立性经济活动，是被打上了十分强烈的专制政治印记的一种 

非 自由发展的社会饮食文化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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